
供应链尽职调查管理体系申诉流程

公司制定了供应链尽职调查管理体系的申诉机制，允许任何利益相关方就公

司矿物供应链在开采、贸易、处理和出口的情况发表意见。

公司建立的申诉渠道如下：

电话：0597-3881119

邮箱：cqscm@evergreennewenergy.com

申诉范围

任何内外部的利益相关方可就公司产品中涉及到的物料的开采、贸易、处理

和出口过程中，存在的人权侵犯，助长冲突，治理和职业健康安全的问题提出意

见、建议或申诉，尤其是可能违反以下文件和标准的情况：《常青矿物供应链负

责任采购政策》、《经合组织指南》、《中国指南》

申诉接收：质量管理部负责主导本渠道收到的申诉以及相关的处理。

申诉审查：所有的申诉必须具有事实依据和真实内容，不得以虚假内容作为

申诉的依据，且不得恶意诽谤及攻击。

可接收满足以下条件的申诉：

1) 涉及公司《常青矿物供应链负责任采购政策》中的风险；

2) 涉及公司尽职调查管理体系的缺陷、不一致或不足；

3) 包括足够的客观证据以合理的支持提交申诉方的指控；

4) 本着诚信的原则提交。

不接收以下申诉：

1) 与公司供应链负责任采购不相关；

2) 缺少足够的合理支持申诉的客观证据；

3) 未本着诚信原则提交。

申诉处理

1) 收到申诉后，质量管理部在五个工作日内对接收到的申诉内容进行调查并做

出判定：拒绝申诉或接收申诉。

2) 经调查属实的申诉，质量管理部在十五个工作日内确定处理办法，必要情况

下与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确定纠正措施并进行整改。符合申诉条件但不存



在该申诉的问题或问题已经解决的，无需采取纠正或改进措施。

3) 申诉处理完成后五个工作日内将申诉的调查结果，处理办法，纠正措施和结

果告知申诉方（通知结果的方式遵循申诉者保护原则）。

4) 处理结果公布后，如果申诉人不同意该结果，移交至行政中心，公司开展进

一步的调查研究，召开深入讨论会议确定处理结果并告知申诉方。

5) 若申诉人的意见与公司意见还是无法达成一致，申诉人可聘请公司以外的外

部专业机构参与审查处理或者走司法途径。

信息保护：对于公司收到的所有申诉信息，由质量管理部专门负责人保存相

关信息，未经该负责人同意，禁止向部门以外的人员透露。

申诉者保护：公司在处理申诉时将遵循事实、程序、保密和及时原则，保护

申诉者的合法权益，对申诉者的信息进行严格的保密，并承诺不会因为申诉行为

对申诉者采取任何形式的报复，对于未能遵守保密原则导致申诉者利益受到损害

的，公司将酌情予以处罚或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对于可接收的申诉、申诉处理结果会涵盖在供应链尽责管理体系中。

申诉表单：见附件《供应链尽职调查管理体系申诉表》。


